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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诚信中诚实是守信的基础，守信是诚实的高级表现，需要分别研究学生的知行冲突和守信知行冲

突。解决学生的诚信知行冲突可以从以下三个途径进行，即：提高学生的诚信认知，改进学生的诚信行为

和培养学生做出恰当承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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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项优良传统。但

是，以诚信为传统美德的文明古国如今正在遭遇

一场严重的“诚信危机”。而且“诚信危机”渗

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诚信危机”越严

重，诚信教育越紧迫。虽然，众多的教育、教学

工作者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对此进行了多视角的

研究，并初步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从总体来看，

我国的诚信教育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学生的

诚信教育现状仍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抓住

诚信教育的主体，即解决学生的诚信知行冲突，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诚信内涵 

目前，学术界对诚信内涵的认识并没有达成

一致。笔者认为，仅就道德范畴的诚信而言，诚

信是指个体行为主体能够真实地面对主客观事

实，在做出道德判断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真实的

语言表达并按此践行的一种调节个人与社会、个

人与个人、个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诚

信在个体上一般表现为要讲真话，说到做到。 
（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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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诚”是个体行为主体对其主观

判断进行的真实语言表达。其中，主观判断就构

成了“诚”的内容，语言表达则往往成为“诚”

的形式。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诚”。

个体行为主体所进行的主观判断既可以是围绕

客观事实的判断，也可以是个人主观思维结果的

表述。因此，根据主观判断所指向对象的不同，

可以将“诚”分为：客观的“诚”，即个体行为

主体对围绕客观事实的主观判断进行的真实语

言表达；主观的“诚”，即个体行为主体对其主

观思维结果进行的真实语言表达。根据个体行为

主体是否进行了真实的语言表达，可以将“诚”

分为：显性的“诚”——个体行为主体进行了真

实的语言表达和隐性的“诚”——个体行为主体

没有进行真实的语言表达。隐性的“诚”又有两

种情况：一是个体行为主体没有必要或机会对客

观事实或主观判断进行语言表达；二是个体行为

主体出于某种原因，如胆怯或不想给自己招惹不

必要的麻烦等，不想对客观事实或主观判断进行

语言表达。显性的“诚”则表现为个体行为主体

不仅能够真实地面对主客观事实，而且能够为了

维护社会的规则而勇于表达该事实。相对于隐性

的“诚”来说，显性的“诚”对培养学生的诚信

品质更具有价值，其来源就是个体行为主体的真

实语言表达。语言表达的过程不仅是个体行为主

体自我肯定“诚”的过程，更是其自我强化“诚”

的过程。显性的“诚”更为下一步“信”的发生

奠定了基础。 
（二）“信” 

笔者认为，“信”的发生过程是个体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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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首先做出主观判断，而后进行相应的语言承

诺，最后进行实践行动，即判断→承诺→践行。

“信”的发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在“信”

发生的过程中，个体行为主体所做出的判断、承

诺和践行必须是等价的；其二，个体行为主体所

做出的判断、承诺和践行必须连续发生，不能断

裂。简单地说，“信”的发生就是一个判断→承

诺→践行的一致性链条发生作用的过程。 
“诚”和“信”之间的相互联系主要表现在

“信”中隐含部分的“诚”。在“信”发生的一

致性链条中，存在前后相继的两个必要环节，即

判断→承诺和承诺→践行。在第一个环节中，个

体行为主体需要真实地表达其主观判断的内容。

这恰是“诚”的一部分内容。因此没有“诚”的

品质，即个体行为主体所做出的承诺并不是其主

观判断的真实表述，那么“信”发生的一致性链

条的第一个环节断裂，也就不可能有随后“信”

的行为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诚”是“信”

的基础，也是“诚”和“信”合而为“诚信”，

并可以作为一项道德品质的原因。 
二、诚信教育与诚信知行冲突 

（一）诚信教育 

道德教育通常指形成人们一定的道德意识

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诚信教育隶属道德教育

的范畴，是培养学生“讲真话，说到做到”的道

德品质的教育。诚信教育是一种规范性的教育，

其主要任务是通过提高学生的诚信认知，陶冶学

生的诚信情感，锻炼学生的诚信意志，并训练学

生的诚信行为。诚信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规

范学生的诚信行为，使学生最终能够适应其所生

活的社会。由于在个体行为主体解决诚信问题的

过程中，从诚信认知到诚信行为是主流程，因此

适时地促进学生诚信认知到诚信行为的转化就

成为诚信教育的主要任务。 
根据教育的内容和重点不同，可以将诚信教

育分为“诚”的教育和“信”的教育，即诚实教

育和守信教育。诚实教育是培养学生“讲真话”

道德品质的教育。守信教育是培养学生“说到做

到”道德品质的教育。 
在国内外的诚信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往往将

诚实教育和守信教育较为笼统地合为一体进行

研究和实践。结果就造成了两种情况：一是诚信

教育的重点不清，方法不当，效果不佳；二是将

诚信教育的重点最后放在了诚实教育和守信教

育中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因此名义上

是在进行诚信教育，实际上则是在进行诚实教育

或是守信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学生诚实认

知和守信认知的具体状况，适时地促进学生由认

知到行为的转化就可以有重点地、全面地进行诚

信教育。诚信教育又可以有广义的诚信教育和狭

义的诚信教育之分。广义的诚信教育包括学校的

诚信教育和学校以外的机构性和非机构性的诚

信教育活动。狭义的诚信教育专指学校内部的诚

信教育。因为学校中的诚信教育活动是由专职人

员和专门机构承担的，是有目的、有系统、有组

织地以促进学生诚信品质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实

践活动。所以，与其他的诚信教育活动相比，学

校的诚信教育活动更为专门化，具有鲜明的系统

性、目的性与组织性。 
（二）诚信知行冲突 

品德结构中的各种心理成分彼此相关又各

有其特征。学生道德行为的养成，实际上是多种

道德心理成分相互作用和综合发展的结果。无论

采用何种品德心理结构成分划分的观点，个体道

德品质的形成都不能脱离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 
诚信的心理结构包括诚信认知、诚信情感、

诚信意志和诚信行为等心理特征。“虽然道德问

题的解决依赖于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

和道德行为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共同参与，但从道

德认识到道德行为应当是问题解决的主流程，而

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只是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

的伴生物，他们是不可能脱离道德认识和道德行

为而单独存在的。”[1] 因此，在个体行为主体解

决现实生活中有关诚信问题的过程中，从诚信认

知到诚信行为是主流程，起到关键作用。那么，

解决学生从诚信认知到诚信行为转化的教育，就

构成了诚信教育的主要方式。 
一般认为冲突是相互矛盾和不协调。知行冲

突是指品德心理结构中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

间的相互矛盾、不协调。诚信知行冲突是指学生

个体所具有的诚信认知状况与学生在具体情境

下所表现出的诚信行为之间的相互矛盾。 
根据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指向

不同，可以将诚信知行冲突分为：诚实知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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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守信知行冲突。诚实知行冲突专指学生个体所

具有的诚实认知状况与学生在具体情境下所表

现出的诚实行为之间的相互矛盾。守信知行冲突

专指学生个体所具有的守信认知状况与学生在

具体情境下所表现出的守信行为之间的相互矛

盾。学生从诚信认知到诚信行为的转化过程中，

既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中断的，在理论上大

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有知而行”。学生在诚信认知的指

导下表现出相应的诚信行为，即诚信认知→诚信

行为。根据认知与行为对应关系，还可细分为： 
诚实认知→诚实行为 
守信认知→守信行为 
第二，“知而不行”。学生在诚信认知的指

导下未表现出相应的诚信行为，即诚信认知→无

诚信行为。具体细分为： 
诚实认知→无诚实行为 
守信认知→无守信的行为 
第三，“无知而无行”。学生在无诚信认知

的指导下未表现出相应的诚信行为，即无诚信认

知→无诚信行为。具体细分为： 
无诚实认知→无诚实行为 
无守信认知→无守信行为 
第四，“不知而行”。学生在无诚信认知的

指导下表现出相应的诚信行为，即无诚信认知→

诚信行为。具体细分为： 
无诚实认知→诚实行为 
无守信认知→守信行为 
在这四种类型中，第一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

是学生品德发展的常态，因为在品德的心理结构

中，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养成的基础，学生认知

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其道德行为水准的高低。在现

实的社会生活中，通常表现为：学生有什么样的

诚信认知就会有什么样的诚信行为。 
第二种类型和第四种类型是学生品德发展

的非常态，构成了诚信知行冲突。在现实生活中，

学生一般不具有“不知而行”的现象。“知而不

行”不仅是学生诚信品质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突

变”现象，更是进一步完善我国诚信教育体系，

提高诚信教育实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三）诚信教育与诚信知行冲突 

学生诚信知行冲突的解决与诚信教育有着

极为密切的关系。诚信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诚信

品质。根据学生诚信品质形成的过程，可以将诚

信教育分为诚信认知教育、诚信情感教育、诚信

意志教育和诚信行为教育等教育环节。学生的任

何一项道德品质的形成都是从培养学生的道德

认知开始的，因此培养诚信认知是诚信教育的起

点。诚信具有直接践行性的特征，因此学生诚信

行为能否发生直接关系到诚信教育的效果。诚信

认知教育和诚信行为教育正是诚信教育的起点

和终点。学生诚信知行冲突的解决正是促使从诚

信认知到诚信行为转化的教育，是学生诚信品质

形成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学校诚信教育的效

果。因此，学生诚信知行冲突的解决不仅是诚信

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诚信教育中最

重要的一个环节，构成诚信教育的主体。 
诚信知行冲突的解决对诚信教育有着重要

的意义，但是诚信知行冲突的解决只能作为诚信

教育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取代诚信教育。诚信教

育中还包含学生的诚信情感培养和诚信意志培

养。这两者对学生诚信品质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的

作用。如诚信情感（伴随学生诚信认知而产生的

情感体验）对学生诚信认知升华为诚信信念，进

而转化为诚信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再如诚

信意志（学生自觉地克服困难以实现预定诚信目

标的心理品质）是调节学生诚信行为的内部力

量。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诚信意志的人，经过思

想斗争，能使自己的正确动机战胜不正确的动

机，最终克服道德行动中遇到的种种障碍，坚决

执行已做出的诚信决定，使行动表现出一贯性和

坚持性。对于学生诚信知行冲突的解决主要以探

究学生“知而不行”的原因为出发点，以促进学

生的诚信知行转化为目的。因此，学生诚信知行

冲突的解决是诚信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

诚信教育的一个最大“子集”。 
三、解决学生诚信知行冲突的路径 

通过实地调查，笔者发现，可以将学生的诚

信知行冲突分为两大类：一是由于诚信认知的原

因引发的诚信知行冲突，如学生对自我诚信的完

全否定判断，对自我诚信的不恰当判断和对他人

诚信的不恰当判断等；二是学生具有正确的诚信

认知，由于学生没有处理好在现实生活中如何面

对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情境约束或不同的行为对



 
 
 
88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 

象等问题，在处理现实的诚信问题中没有表现出

恰当的诚信行为，因而形成了诚信知行冲突。解

决学生的诚信知行冲突应该根据不同学生诚信

知行冲突的原因而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因此，

就形成了促进学生诚信知行转化的两条主要路

径：以提高学生的诚信认知为重点，解决学生诚

信知行冲突；以化解学生诚信知行冲突，改进学

生诚信行为为重点，促进学生诚信知行转化。 
在现实的诚信教育过程中，两条路径是相互

配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主要原因

有二。 
第一，两条路径必须相互配合是由诚信认知

和诚信行为的紧密关系决定的。学生理解并掌握

诚信观念的过程，是对诚信现象的领会和对诚信

行为的执行相结合的过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

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诚信认知是诚信行为

的前提条件，诚信认知引导着诚信行为，对诚信

行为起指导和规约的作用；另一方面，诚信行为

检验诚信认知，诚信行为对诚信认知又有加强或

减弱的反作用，即学生既可以通过对诚信行为的

实践和练习加强已有的诚信认知，也可以通过实

践不诚信行为而对原有的诚信认知质疑而减弱

诚信认知。 
第二，两条路径必须相互配合是由学生诚信

知行冲突的现状决定的。事实证明，即使某些学

生在完全不存在诚信认知问题的情况下，也会由

于难以处理某些现实生活中的诚信问题而存在

诚信知行冲突。因此，诚信认知的提高并非诚信

教育的终结。诚信教育更需要培养学生应对现实

诚信问题的能力，并以此来促进学生的诚信知行

转化。 
因为学校守信教育比学校诚实教育更复杂，

所以在促进学生守信知行转化的教育中还需要

第三条路径，即以培养学生做出恰当承诺的能力

为重点来促进学生守信知行转化。承诺是连接学

生守信认知与学生守信行为的纽带，在学生的守

信品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完整的守信链条

由判断、承诺、践行三个缺一不可、前后相继的

等价活动组成。判断和践行分别是学生守信认知

和守信行为的表现，承诺则是两者之间的联系纽

带。因此，培养学生的守信品质就必须培养学生

做出恰当承诺的能力。“恰当承诺”必须包括两

层含义：其一，承诺必须是学生守信判断的真实

呈现；其二，学生必须重视自己所做的承诺。 
此外，在三条路径相互配合的同时，还要根

据学生诚信知行冲突的实际而“因材施教”。每

个学生既具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共性特征，更具有

其独一无二的个性心理特征和诚信知行冲突特

征，因此应当依据学生的综合实际，重点选择、

有机结合三条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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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redibility, based on honesty, is its advanced behaviour as part of integrity. The writer aims to discuss the 
workable approaches by studying students' inconsistent cognition and behavior as well as their conflicting integrity cognition 
and behavior, therefore putting forward there solutions to the inconsistency and conflict: Promoting students’ integrity 
cognition; training their integrity behavior, and direct them to make proper prom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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